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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2年度全校運動會 

競賽規程 

第一條 宗  旨：為鼓勵全校師生參與體育活動以促進身心健康、發揮團隊精神及聯絡師

生感情，特舉辦全校運動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第三條 承辦單位：體育室 

第四條 協辦單位：秘書室、學務處、綜合業務處、校友服務暨就業中心、人事室、總務處

及校園安全中心 

第五條 比賽日期及地點： 

一、本會訂於民國 112年 12月 1日（星期五）假建工校區田徑場舉行。 

二、運動會開幕典禮：112年 12月 1日（星期五）上午 8：30舉行。 

三、開幕典禮禮成後，舉辦各項運動競賽與教職員工趣味競賽。 

四、自報名截止日後，陸續辦理各項競賽活動之會前賽，確定時間地點另行公佈在

體育室網站。 

五、若因天候因素導致運動場地不適宜舉辦賽事，將取消開幕典禮，全部賽程擇期

補辦，並於活動前三日公告於體育室網站。 

第六條 競賽分組：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按行政 A、行政 B、行政 C、各學院、校友總會等，分成

下列十四個單位。 

（一）行政 A：請教務長組隊（含教務處、研究發展處、永續發展處、產學營

運處、秘書室、進修學院、共同教育學院、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同仁）。 

（二）行政 B：請學務長組隊（含學務處、校園安全中心、國際事務處、教育

事業暨產品推廣處、綜合業務處、圖書館、電算與網路中心同

仁）。 

（三）行政 C：請總務長組隊（含總務處、經營管理處、財務處、海洋科技發

展處、海事人員訓練處、人事室、主計室、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同仁）。 

（四）工學院：請院長組隊。 

（五）智慧機電學院：請院長組隊。 

（六）電機與資訊學院：請院長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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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事學院：請院長組隊。 

（八）水圈學院：請院長組隊。 

（九）商業智慧學院：請院長組隊。 

（十）管理學院：請院長組隊。 

（十一）海洋商務學院：請院長組隊。 

（十二）創新設計學院：請院長組隊。 

（十三）外語學院：請院長組隊。 

（十四）校友總會及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請總會長及中心主任組隊。 

二、五專部學生組： 

（一）五專部男生組（以系為單位）： 

1、五專部一、二、三年級全體男生。 

（二）五專部女生組（以系為單位）： 

1、五專部一、二、三年級全體女生。 

三、日間部學生組： 

（一）日間部男生組（以系為單位）： 

1、五專部四、五年級全體男生。 

2、大學部全體男生。 

3、博碩士班全體男生。 

（二）日間部女生組（以系為單位）： 

1、五專部四、五年級全體女生。 

2、大學部全體女生。 

3、博碩士班全體女生。 

四、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學生組： 

（一）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以系為單位）： 

1、進修部全體男生。 

2、進修學院全體男生。 

（二）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以系為單位）： 

1、進修部全體女生。 

2、進修學院全體女生。 

第七條 參加資格：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 

凡在本校服務之同仁、退休教職員及校友，按上項分組代表該單位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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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組參加比賽應依兼任行政職務、導師、本職等順序報名。體育室教師

兼任行政職者參加行政 C；擔任導師者代表該導師系所參賽；未擔任導師者參

加行政 A；校友總會未組隊時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得參加行政 B。 

二、五專部男生組： 

凡在學之日間部五專一、二、三年級，各系之男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三、五專部女生組： 

凡在學之日間部五專一、二、三年級，各系之女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四、日間部男生組： 

凡在學之日間部五專四、五年級，二技三、四年級，四技一、二、三、四年級

及博碩士班，各系之男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五、日間部女生組： 

凡在學之日間部五專四、五年級，二技三、四年級，四技一、二、三、四年級

及博碩士班，各系之女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六、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凡在學之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各年級男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七、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凡在學之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各年級女生，均得代表該系參加比賽。 

八、大隊接力及拔河賽： 

五專部、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以各系為單位參加比賽（五專部、日間部

一年級新生必參加）。 

第八條 競賽項目：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競賽項目： 

（一）一拍即合。 

（二）迴轉壽司。 

（三）百發百中。 

（四）教職員工及校友桌球聯誼賽。 

（五）教職員工及校友網球聯誼賽。 

（六）教職員工及校友羽球聯誼賽。 

二、五專部男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15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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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四）拔河比賽（16人）。 

三、五專部女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8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四）拔河比賽（16人）。 

四、日間部男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15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四）拔河比賽（16人）。 

（五）學生籃球賽。 

（六）學生排球賽。 

（七）學生桌球賽。 

（八）學生羽球賽。 

五、日間部女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8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四）拔河比賽（16人）。 

（五）學生籃球賽。 

（六）學生排球賽。 

（七）學生桌球賽。 

（八）學生羽球賽。 

六、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15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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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拔河比賽（16人）。 

七、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競賽項目： 

（一）徑賽： 

100m、200m、800m、400m 接力（100m*4）、大隊接力（100m*20）。 

（二）田賽：跳遠、跳高、鉛球。 

（三）游泳賽：50m 自由式、50m 蛙式。 

（四）拔河比賽（16人）。 

第九條 競賽規則及規定： 

一、田徑賽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最新徑賽規則。 

二、球類及各項競賽則依各項比賽辦法施行之。 

三、教職員工團體賽（男女混合），報名隊數少於 4隊，則不舉行比賽。 

四、五專部學生組、日間部學生組、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學生組等個人賽項目，每項

報名人數少於 3人，該項不舉行比賽。團體賽項目則報名隊數少於 3隊，則不

舉行比賽。 

第十條 競賽辦法：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 

（一）一拍即合： 

1、器材：網球拍、排球、三角錐、發令槍或哨子、碼錶。 

2、比賽距離：15公尺。 

3、出賽人數：每隊 6人。 

4、比賽時間：112年 12月 1 日（星期五）。 

5、比賽方法： 

（1）單手持網球拍，拍面放置排球，比賽進行中不得用手碰觸，從

起點出發至三角錐折返回起點，並將網球拍及排球交給下一位

，直到最後一位，最快完成的隊伍獲勝。 

（2）行進間若球不慎掉落，需在原地將球放回網球拍上，方可繼續

前進。 

6、成績判定：採計時賽；未依規定進行者，視為犯規，每次犯規加時

5秒計算。 

（二）迴轉壽司： 

1、器材：彈力球、三角錐、發令槍或哨子、碼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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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賽距離：15公尺。 

3、出賽人數：每隊 6人。 

4、比賽時間：112年 12月 1 日（星期五）。 

5、比賽方法： 

（1）每隊 3人一組，計 2 組。背靠背手勾圍成一圈，將彈力球置於

圈內背上前進，抵達三角錐處，交由下一組進行，將球送回起

點，最快完成的隊伍獲勝。 

（2）行進間若球不慎掉落，需在原地將球放回圈內背上，方可繼續

前進。 

6、成績判定：採計時賽；未依規定進行者，視為犯規，每次犯規加時

5秒計算。 

（三）百發百中： 

1、器材：籃球、發令槍或哨子、碼錶。 

2、參加人數：每隊 6人。 

3、比賽時間：112年 12月 1 日（星期五）。 

4、比賽方式： 

（1）每隊 6人在罰球線後排成一縱列，依次輪流於罰球線出手投籃

，出手後無論有無進球即到縱列的最後一位排隊，以此類推每

人輪流投籃至時間終了。 

（2）限時 90秒內進球數多的隊伍獲勝。 

6、成績判定：採積分賽；積分相同者，每隊 6人依序進行一對一 PK

賽，若一隊進球另一隊未進球，則進球者獲勝。 

（四）桌球聯誼賽 

1、比賽日期及時間：112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9：00。 

2、比賽地點：建工校區活動中心桌球教室。 

3、比賽方式： 

團體賽：採雙打五點制，出賽選手不得重覆。每點比賽採先勝三局

制，而每局採 11 分制。 

4、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 

5、如採循環賽時，計分法如下： 

（1）勝一場得兩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為勝。 

（2）二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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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各相關隊名次應以相關隊間的勝率定之

；首先計算「場數」，然後計算「局數」，最後計算「分數」，

直到排出全部名次為止（勝率＝得分÷失分）。 

（4）以上述（1）、（2）、（3）的方式仍無法解決積分相同時，應以

抽籤決定（由大會召集相關隊代表執行）。 

6、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比賽成績不予計

算，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五）網球聯誼賽 

1、比賽日期及時間：112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下午 2：00。 

2、比賽地點：建工校區網球場。 

3、比賽方式： 

團體賽：採雙打三點制。每場以一盤定勝負，採先勝六局制；如局

數六平時，採決勝局（搶七）制。 

4、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 

5、如採循環賽時，計分法如下： 

（1）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為勝。 

（2）二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二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B

」判定。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判定。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D

」判定。 

D.若再相等，相關隊在該循環賽中全部比賽結果再依 A、B、

C 方式循序判定。 

6、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比賽成績不予計

算，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六）羽球聯誼賽 

1、比賽日期及時間：112年 11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9：00。 

2、比賽地點：楠梓校區體育館。 

3、比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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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採雙打三點制，勝二點為勝。每點比賽採一局定勝負，而

每局採 31分制。 

4、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 

5、如採循環賽時，計分法如下： 

（1）勝一場得兩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為勝。 

（2）二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二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B

」判定。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判定。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D

」判定。 

D.若再相等，相關隊在該循環賽中全部比賽結果再依 A、B、

C 方式循序判定。 

6、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比賽成績不予計

算，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二、學生組（五專部、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 

（一）徑賽：（含男生組、女生組） 

1、比賽分組為： 

（1）五專部男生組 

（2）五專部女生組 

（3）日間部男生組 

（4）日間部女生組 

（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2、每一單項競賽項目註冊之運動員每系至多報名 5人參賽。 

3、每一運動員最多可報名參加二項（不包括接力項目在內）。 

4、徑賽會前賽： 

採計時賽，各競賽項目取前八名進入決賽。報名人數不足 8名之項 

目，將不舉辦會前賽，直接進入決賽。 

（二）田賽：（含男生組、女生組） 

1、比賽分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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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專部男生組 

（2）五專部女生組 

（3）日間部男生組 

（4）日間部女生組 

（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2、每一單項競賽項目註冊之運動員每系至多報名 5人參賽。 

3、每一運動員最多可報名參加二項。 

（三）游泳賽：（含男生組、女生組） 

1、比賽分組為： 

（1）五專部男生組 

（2）五專部女生組 

（3）日間部男生組 

（4）日間部女生組 

（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2、每一單項競賽項目註冊之運動員每系至多報名 5人參賽。 

3、每一運動員最多可報名參加二項。游泳運動代表隊學生僅可報名參

加一項，游泳體保生則不得報名。 

（三）拔河比賽辦法 

1、比賽分組為： 

（1）五專部男生組 

（2）五專部女生組 

（3）日間部男生組 

（4）日間部女生組 

（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2、以系為單位組隊，每隊參賽人數 16人（五專部及日間部一年級新生

必參加）。 

3、每隊 16人比賽，採三局兩勝制。 

4、每局比賽時間為一分鐘，如賽至時間到，則以中央布標誌判勝負。 

5、每場比賽開始抽籤選定場地，第二局交換場地，如比第三局則再抽

籤決定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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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局開始前可重新換人，調整陣容再繼續比賽。 

7、拔河會前賽 

（1）五專部男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及楠梓/旗津校區各取二隊，共四隊進入決賽

（若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隊數較多之校區

補足）。 

（2）五專部女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及楠梓/旗津校區各取二隊，共四隊進入決賽（若

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隊數較多之校區補

足）。 

（3）日間部男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取四隊，楠梓/旗津校區及第一校區各取二隊，

共八隊進入決賽（若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

隊數較多之校區補足）。 

（4）日間部女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及第一校區各取三隊，楠梓/旗津校區取二隊，

共八隊進入決賽（若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

隊數較多之校區補足）。 

（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及楠梓/旗津校區各取二隊，共四隊進入決賽（若

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隊數較多之校區補

足）。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建工/燕巢校區及楠梓/旗津校區各取二隊，共四隊進入決賽（若

有校區報名隊數不足錄取隊數時，由報名隊數較多之校區補

足）。 

（7）會前賽確定時間另行公佈於體育室網站。 

（四）大隊接力比賽辦法： 

1、比賽分組為： 

（1）五專部男生組 

（2）五專部女生組 

（3）日間部男生組 

（4）日間部女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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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男生組 

（6）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女生組 

2、以系為單位組隊，每隊參賽人數 20人（五專部及日間部一年級新生

必參加）；每人跑一百公尺，不得穿著釘鞋比賽。 

（五）籃球賽 

1、比賽日期及地點： 

（1）預賽：楠梓校區、建工校區、第一校區之室外球場。 

（2）決賽：112年 5月 6 日（六）及 5月 7日（日）9：00至 18：

00，假第一校區活動中心。 

2、參賽資格：本校之在學學生。 

（1）男生組： 

凡參加楠梓校區、建工校區、第一校區於 111-1所舉辦之

聯盟賽前 4名參加複賽。惟聯隊僅得以參加校區聯盟賽，若參

賽成績惟該聯盟賽前 4名時，須以單一系隊晉級複決賽。 

（2）女生組：因報名隊數不足，故取消該組比賽。 

3、比賽規則：  

（1）比賽時間分為四節，每節 10分鐘，前三節最後 24秒停錶（進

球不停），第四節最後 2分鐘停錶（進球停錶）；每節休息 1分

鐘，中場休息 2分鐘；上半場一、二節共有 2次暫停，下半場

三、四節共有 3次暫停，暫停時間每次 30秒；上述停錶時間

外，進球、暫停、罰球不停錶。 

（2）其他未明述之規定依據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 2022籃球規

則，若比賽中遇爭議，以該場執法裁判之判決為準。 

（3）各隊應在表定前二十分鐘完成檢錄，檢錄方式為隊長帶領即將

出賽球員們並收齊他們的學生證，至檢錄台進行比賽檢錄，確

定上場選手。為了確保活動流程順暢，逾表定時間開始前十分

鐘未到齊應出賽人數者，沒收該場比賽，逕以 20：0 結束比

賽，不得異議。 

（4）本次比賽以系為單位出賽嚴禁冒名頂替，球員資格之抗議及時

機應於比賽前或時間內提出，否則主辦單位一概不受理，該爭

議球員應立即出示相關證件（學生證、身分證、校務系統影本

或在學證明等）進行比對。若經查證屬實，則判該球隊奪權比

賽，其比賽完之場次皆以 20：0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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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賽中若球員或球隊有違反運動精神、打架、滋事經查證屬實

，嚴重者全隊取消資格。 

（6）參賽隊伍必需穿著統一顏色服裝，上衣正反面應有背號。 

（六）排球賽 

1、比賽日期及地點： 

（1）預賽：各校區預計 112年 10月 20日（五）前完成，確定時間

另行公佈。 

（2）決賽：112年 11 月 25日（六）9：00至 18：00，假燕巢校區

藤雄館。 

2、參賽資格：本校之在學學生。 

3、比賽制度： 

（1）小組循環積分賽。 

（2）採用循環積分勝場制計分法： 

A.先看勝場數。 

B.若勝場數相同則看積分，每場比賽若以 2：0結束，勝隊得

三分，負隊零分；每場比賽若以 2：1結束，勝隊得兩分，

負隊得一分。棄權未出賽者取消所有參賽資格，以積分多寡

決定名次。 

C.如二隊或以上之積分相等時，則以各隊總得分數除以總失分

數之商數大者為勝。 

D.如上項商數仍相等，兩隊積分相等則取勝者；三隊以上則由

大會抽籤決定之。 

（3）每場比賽皆採三戰兩勝制： 

A.第一、二局皆二十五分，雙方獲勝場數平手將進行第三局，

先得十五分的隊伍即獲勝。 

B.第三局於一方先得八分時交換場地。 

C.比數達 24：24或 14：14則進行 Deuce制，領先對方兩分可

取得勝利。 

D. 8分與 16分無技術暫停，每隊每局有兩次暫停，每次 30

秒。 

（七）桌球賽 

1、比賽日期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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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期：112年 11 月 18日（六），下午 1：30。 

（2）地點：建工校區桌球教室。 

2、參賽資格：本校之在學學生（報名方式另行公告至體育室網站）。 

3、比賽制度： 

（1）每場三點為：單打、雙打、單打。 

（2）比賽採每場三點搶二點，每點五戰三勝，每局十一分。 

（3）比賽採雙淘汰制。 

（4）如遇到三隊或三隊以上戰績相同時：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勝。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若相關隊勝點、局、分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決定其他方法

分出名次。 

（5）男女組不得兼點。 

（6）男生不得參加女生組，女生不得參加男生組。 

（7）男、女生組一隊 5人含 1名裁判（裁判可不分男女，但不能下

場比賽）。 

（八）羽球賽 

1、比賽日期及地點： 

（1）預賽： 

校區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第一校區 
112年 10月 23日（一） 

18：30至 22：00 
第一體育館 

建工校區 

燕巢校區 

112年 10月 25日（三） 

18：30至 22：00 
建工羽球館 

楠梓校區 

旗津校區 

112年 10月 27日（五） 

18：30至 22：00 
第一體育館 

（2）決賽：112年 11 月 15日（三）18：30至 22：00，假建工校

區羽球館。 

2、參賽資格：本校之在學學生（報名方式另行公告至體育室網站）。 

3、競賽方式： 

本次比賽分為男生團體與女生團體賽制（雙打、單打、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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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可替補男生參加男生團體賽，男生不可參加女生團體賽；預賽

採用分組循環，複決賽則為單淘汰制。所有比賽採落地得分制，一

局定勝負；雙打、單打、雙打（預賽每局 21分，11 分換邊；決賽

以每局 21分，11分換邊，不加分，落地得分制）。 

※ 循環賽計分方式為： 

（1）先比積分（勝者得兩分、敗者得一分、棄權得零分）。 

（2）積分相等時，以該兩組比賽之勝方獲勝。如遇兩組以上積分相

同時，則以相關比賽結果之勝分和負分之商數判定。如再同，

則由大會抽籤決定。 

（3）晉級決賽名額：取該校區總隊數/3=該校區之決賽名額（例如

：A校區共 9組/3=3組晉級決賽，小數點則四捨五入）。 

第十一條 參加辦法： 

一、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  

請於 112年 10月 20日（星期五）前至 https://reurl.cc/GA7a7y 報名。 

（二）學生組： 

請於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20日（星期五）止，持體育室所發之報名

帳號及密碼（E-mail 至各系公務信箱及康樂股長信箱）至下列網址報

名正式註冊：http://140.127.113.194/games/。 

（三）請評估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報名參賽，如有疑慮經由醫師同意後再進行

報名。 

二、各項競賽活動之會前賽在報名截止後會陸續辦理，確定時間與地點會公告於

體育室網站。 

三、每一單位應設領隊、管理、隊長各一人負責與體育室聯絡。 

四、各單位運動員，凡經註冊後務必出場比賽，不得棄權；參加團體項目比賽時

請穿著各單位統一服裝。 

五、領隊及抽籤會議： 

（一）建工校區於 112年 11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30 假體育室視聽教

室舉行；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學生組田徑賽由電腦

直接分派）。 

（二）楠梓校區 112年 11月 1日（星期三）中午 12：30 假體育室舉行；未

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學生組田徑賽由電腦直接分派）。 

https://reurl.cc/GA7a7y
http://140.127.113.194/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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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校區 112年 11月 1日（星期三）中午 12：30 假游泳館舉行；未

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學生組田徑賽由電腦直接分派）。 

（四）若報名隊數不足辦理會前賽時，領隊及抽籤會議時間另行公佈。 

第十二條 獎  勵： 

一、教職員工及校友組團體項目：錄取四名，由大會頒獎品以資鼓勵。 

註：若該項球類競賽教職員工組及校友組各報名 3隊（含）以上，則各錄取

三名，由大會頒獎品以資鼓勵。 

二、學生組個人項目：錄取三名，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三、學生組團體項目： 

各項競賽優勝隊伍頒發獎盃及獎金以資鼓勵，其名額錄取及獎金發放原則

為：  

（一）球類競賽及大隊接力： 

1、報名隊數三隊，錄取一名。  

2、報名隊數四隊，錄取二名。  

3、報名隊數五隊，錄取三名。  

4、報名隊數六隊（含）以上，錄取四名。 

（二）拔河賽： 

1、報名隊數三隊，錄取一名。  

2、報名隊數四隊，錄取二名。  

3、報名隊數五隊，錄取三名。  

4、報名隊數六至十五隊，錄取四名。 

5、報名隊數十六隊（含）以上，錄取八名。 

（三）獎金： 

1、球類競賽： 

第一名 4,000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 元，第四名

1,000元。 

2、大隊接力及拔河賽： 

第一名 5,000元，第二名 4,000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

2,000元；若拔河賽錄取八名時，第五至八名皆 1,000元。 

（四）決賽當天未出賽或棄賽者將不予獎勵。 

四、學生組競賽總錦標： 

依日間部學生組報名人數及各單項得獎名次計分，錄取一名頒發獎盃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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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 

總錦標計分方式： 

項目 評分細項 配分 備註 

報名人數 

≥50％ 7 
1.參賽總人數/該系男、女總

人數×100％ 

2.報名人數將統計印製於秩

序冊內 

≥40％ 5 

≥30％ 4 

<20％ 3 

各單項得獎名次 

第 1名 7 

1.依各單項優勝名次給分 

2.接力項目不加倍計分 

3.大隊接力取四名以 1.5倍

計算 

第 2名 5 

第 3名 4 

第 4名 3 

第 5名 2 

第 6名 1 

第十三條 罰  則： 

一、個人比賽項目之運動員在大會期間若有不合資格（冒名頂替）而出場比賽，

一經證實即取消比賽資格及個人已得之名次，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二、任何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違背競賽精神有不當行為，不守秩序、不顧道德

、侮辱其他隊員、職員、不服從裁判，除審判委員會加以相當懲罰外，大會

得依情節輕重呈請議處。 

第十四條 附  則：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得以隨時修正、補充之，並保有隨時修改及

終止賽事之權利。 


